
附件1

	2025年度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带动就业成效

评估对象名单

	序号
	基地名称
	运营机构（企业）名称

	1
	蝌蚪生态空间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蝌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
	厦门工学院创客坊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工学院

	3
	“智联工坊”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火炬物联网孵化器有限公司

	4
	百创（集美区）创新中心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手信科技有限公司

	5
	匠仕创客创业孵化基地
	匠仕新创（厦门）投资有限公司

	6
	兴才智谷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7
	成者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市九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
	众百旺电商创业孵化基地
	众百旺（厦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9
	厦门华厦学院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华厦学院

	10
	蚂蚁海西青年社区创业孵化基地
	蚂蚁云创（厦门）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1
	黑马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市咖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2
	百创（思明）创新中心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市百付通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13
	厦门火炬石墨烯新材料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火炬石墨烯新材料孵化器有限公司　

	14
	芝麻开门创客汇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高新技术创业中心有限公司　

	15
	状元汇文体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状元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6
	厦门北站创业大街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国贸高新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

	17
	ECMAKER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佳德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8
	百创科技孵化器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百祥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9
	厦门金铸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金铸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0
	舰隆创业孵化基地
	舰隆（厦门）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21
	金禾智创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德韬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2
	兆泰创业孵化基地
	兆泰（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
	嗨耶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嗨耶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创客坞（健康翔安智谷）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创客坞智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25
	厦门智谷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天亿弘方投资有限公司

	26
	海峡两岸智能机器人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一品创客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27
	瑞立外综服大数据应用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宏鹏发控股有限公司

	28
	光合大数据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玛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9
	万可睿达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万可睿达科技有限公司

	30
	厦理筑梦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理工中小企业成长支持中心

	31
	金铸高达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金铸置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32
	云创智谷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旗山云创业园区管理有限公司

	33
	厦门火炬生物医药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火炬生物医药孵化器有限公司

	34
	台青创客家创业孵化基地
	台箐创业孵化器管理（厦门）有限公司

	35
	厦门跨境电商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象屿自贸区开发有限公司

	36
	诚华科创创业孵化基地
	诚华数字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37
	聚融壹家台湾青年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现代青年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38
	厦门产业技术研究院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产业技术研究院

	39
	海西MCN数字产业化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佰瑞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
	厦门联心良食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澳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1
	海尼创业孵化基地
	厦门海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附件2

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带动就业成效评估申请表

基地运营机构（盖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基地基本信息

	创业孵化基地名称
	

	创业孵化基地地址
	

	运营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运营机构性质
	□事业单位   □企业   □民办非企业单位  □高校   □其他

	基地认定时间
	年 月 日
	基地类型
	

	基地面积（㎡）
	
	投资总额（万元）
	

	场地产权归属
	□自有         □租用         □无偿使用

	投资主体
	□政府投资     □社会投资     □多元投资

	基地法人/负责人
	姓名
	
	基地工作联系人
	姓名
	

	
	电话
	
	
	电话
	

	基地运营主要成效指标

	创业孵化情况
	当前基地可提供孵化商事主体数 
	家

	
	当前孵化场所利用率
	%

	
	当前入驻商事主体及创业团队数
	家

	
	当前完成注册登记的入驻商事主体数
	家

	
	2025年来，新入驻商事主体数
	家

	
	2025年来，孵化成功率 
	%

	
	当期入孵实体到期出园率
	%

	带动就业情况
	当前入驻商事主体共带动吸纳就业人数（含入驻商事主体法定代表人）
	人

	
	当前带动吸纳本市户籍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
	人

	
	当前带动吸纳大学生就业人数
	人

	参与人社部门组织的创业服务活动情况
	2025年来，在人社部门组织的创业大赛、项目评选资助活动中推荐项目数
	个

	
	2025年来，在人社部门组织的初创企业经营者能力提升培训活动中推荐参训人员数
	个

	
	2025年来，配合人社部门或自行开展创业服务进基地、创业政策宣传、创业帮扶等创业服务活动数
	场

	参与人社部门组织的创业服务活动情况
	2025年来，指导协助入驻商事主体申请享受创业优惠政策数
	 人    万元

	
	2025年来，配合人社部门创业故事典型征集活动推荐人数
	个

	
	2025年来，配合人社部门参观调研活动数
	次

	
	2025年来，是否积极配合人社部门基地信息统计
	是 □   否□

	功能制度建设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基地运营状况，运营主体资质、基础硬件设施配套、规章制度建设及提供创业服务情况。 基地认定后，基地名称、运营场所、运营机构、运营机构法人等信息变化的，是否及时向人社部门报告备案。（可附页）

	入孵优惠政策落实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入孵化项目场地租金、水电网络、共享场所等费用减免或优惠。（可附页）



	发挥示范作用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引领服务模式创新、服务水平提升、特色服务项目打造、创业服务行业交流和创业典型培育等情况。（可附页）



	其他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诚实守信经营情况。（可附页）



	声明承诺事项
	本基地承诺上述填写内容真实无误，如有不实，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基地运营机构（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孵化成功率=孵化成功实体数/现入驻创业实体总数X100%。孵化成功指下列两种情形：  1.入孵时未进行法定登记注册手续的入孵实体，在孵化协议期内完成法定登记注册；2.入孵时已完成法定注册实体，在孵化协议到期时处于正常经营状态。


（此表正反面打印）

附件3

创业孵化载体入驻商事主体实体明细表
运营机构（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企业名称
	法人或负责人姓名
	联系方式
	创业者情况
	带动就业人数
	经营范围

	
	
	
	
	高校毕业生
	就业困难人员
	港澳台居民
	登记失业人员
	返乡农民工
	复退军人
	刑满释放人员
	网络商户
	其他
	
	

	1
	
	
	
	
	
	
	
	
	
	
	
	
	
	

	2
	
	
	
	
	
	
	
	
	
	
	
	
	
	

	3
	
	
	
	
	
	
	
	
	
	
	
	
	
	

	4
	
	
	
	
	
	
	
	
	
	
	
	
	
	

	5
	
	
	
	
	
	
	
	
	
	
	
	
	
	

	6
	
	
	
	
	
	
	
	
	
	
	
	
	
	

	7
	
	
	
	
	
	
	
	
	
	
	
	
	
	

	…
	
	
	
	
	
	
	
	
	
	
	
	
	
	

	
	合计：         家
	
	
	
	
	
	
	
	
	
	
	
	合计：人
	

	声明承诺事项
	本公司承诺上述撰写内容真实无误，如有不实，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填表说明：1.请在“创业者情况”一栏中用“√”勾选相应的选项。高校毕业生具体指“大中专院校在校生和毕业5年内大中专毕业生毕业生”
附件4

创业孵化载体创业带动就业情况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人员

姓名
	户籍
	身份证号
	带动就业人员类型

	运营机构本部
	
	
	
	高校毕业生
	就业困难人员
	港澳台居民
	登记失业人员
	返乡农民工
	复退军人
	刑满释放人员
	其他
	

	1
	
	　
	　
	　
	　
	
	
	
	
	
	
	

	2
	
	
	
	
	
	
	
	
	
	
	
	

	……
	
	
	
	
	
	
	
	
	
	
	
	

	小计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入驻商事主体
	
	
	
	

	1
	
	
	
	
	
	
	
	
	
	
	
	

	2
	
	
	
	
	
	
	
	
	
	
	
	

	……
	
	
	
	
	
	
	
	
	
	
	
	

	小计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合计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声明承诺事项
	本运营机构承诺上述撰写内容真实无误，如有不实，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运营机构（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5

创业孵化载体运营情况报告
               （参考模板）
一、基本情况简介
（基地名称、创建时间、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孵化面积、组织架构、经营范围、服务功能、孵化成果等，500字左右）
二、投资运营管理
基地由              投资，投资总额为       元，由                 负责运营管理。
三、基础配套设施
本部工作人员   人，设有                     等业务科室，可提供                     服务，共享服务设施有                  ，并配备道路、供电、供水、消防、通讯、网络和职工生活等基础设施。入驻基地孵化对象可以享受下列优惠措施（简要描述）：
（一）……
（二）……
……
四、项目运营成果
2025年来，基地累计计入驻孵化创业项目      个，成功孵化项目       个，项目孵化成功率达     %。累计创造就业岗位     个，产生经济效益      万元。成功孵化案例有（简要列举2-3个，每个案例500字以内）：
（一）……
（二）……
……
五、发挥示范作用情况。
包括引领服务模式创新、服务水平提升、特色服务项目打造、创业服务行业交流和创业典型培育等情况。
六、发展规划远景
（硬件建设、软件建设、功能建设、远景目标、预期效益等，500字左右）
七、声明承诺事项

本运营机构承诺上述撰写内容真实无误，如有不实，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基地运营机构（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6

2025年度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带动就业成效评估量化考评表

基地名称：                                        
	基本条件

	考评内容
	序号
	考评项目
	是/否

	市级创业孵化基地评估基本条件
	1
	评估时运营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在厦门市注册登记一年以上。依据营业执照注册登记信息判定。依据营业执照注册登记信息判定。
	

	
	2
	评估时当前有固定经营场所，面积不低于800平方米，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完善。依据申请人提供的佐证材料判定。
	

	
	3
	评估时当前入驻商事主体20个及以上。依据商事登记信息和现场核查情况判定。
	

	
	4
	评估时当前入驻商事主体共带动吸纳就业50人（含入驻商事主体法人）及以上。依据就业登记信息、社保信息、3个月以上工资发放银行记录、或3个月以上个税缴纳信息确认，结合现场核查情况判定。
	

	
	5
	同一基地应相对集中，原则上位于同一社区、同一行政村、同一园区或同一门牌号。依据现场核查情况判定。
	

	参与人社部门组织的创业服务活动
	6
	2025年来，基地是否推荐项目参与人社部门组织的创业大赛、项目评选资助、项目推介会等活动不少于2个。
	

	
	7
	2025年来，基地是否推荐人员参加初创企业经营者能力提升培训活动不少于2人。
	

	
	8
	2025年来，基地是否配合人社部门或自行开展创业服务进基地、创业政策宣传、创业帮扶等创业服务活动不少于2场。
	

	量化考评

	考评内容
	序号
	考评项目
	基本分值
	评审

记分

	功能制度建设情况（17分）


	1
	基地当前运营状况良好，运营主体资质清晰，基地认定后，基地名称、运营场所、运营机构、运营机构法人等信息变化的，及时向人社部门报告备案的，记1分。
	1分
	

	
	2
	当前运营管理团队专职（在运营机构办理就业登记）服务人员达到3人的记1分，每增加1人加0.5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3
	当前在厦门有固定经营场所，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完善，面积达到800平方米的记1分，每超过300平方米加1分。本项最多记3分。
	3分
	

	
	4
	当前提供给创业者共享的活动场所，如接待区、项目展示区、会议室、休闲活动区、专业设备区等配套服务场地的，每个公共服务场地记1分。本项最多记3分。
	3分
	

	
	5
	2025年来，指导入驻商事主体成功申请税收优惠政策、创业扶持政策、贷款支持、提供代办服务（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税务登记、银行开户）。每提供一项得1分。本项最多记4分。
	4分
	

	
	6
	已建立并落实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如：入孵创业项目评选办法、在孵实体考核办法、物业使用与管理章程、服务项目清单及服务流程、基地工作人员守则等，每落实一项得1分。本项最多记4分。
	4分
	

	入孵优惠政策落实情况（3分）

	7
	2025年来，为入驻孵化项目落实场地租金减免或优惠的得3分，本项最多记3分。
	3分
	

	参与人社部门活动情况（22分）
	8
	2025年来，在人社部门牵头组织的创业大赛活动中每推荐1个项目参赛得1分，推荐项目获奖的每个项目再加1分，本项最多记5分。
	5分
	

	
	9
	2025年来，在人社部门牵头组织的优秀项目评选资助活动中每推荐1个项目参与得1分，推荐项目获得资助的每个项目再加1分，本项最多记5分。
	5分
	

	
	10
	2025年来，在人社部门牵头组织的创业项目推介会活动中每推荐1个项目参与得1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11
	2025年来，在人社部门组织的初创企业经营者能力提升培训活动中推荐1名参训人员得1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12
	2025年来，配合人社部门开展创业服务进基地、基地开放日、基地导师巡诊等活动的，每场得0.5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13
	2025年来，配合人社部门开展创业帮扶活动，帮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开业指导、创业资源推荐对接、创业项目评估诊断、创业跟踪帮扶等，每服务1人得0.5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14
	2025年来，配合人社部门参观调研活动的，每次得1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15
	2025年来，能积极配合人社部门基地信息统计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创业孵化情况（45分）
	16
	当前基地可提供孵化空间达到30家的得1分，每增加10家记1分，本项最多记3分。
	3分
	

	
	17
	当前孵化场所利用率达80%的得1分，每增加10个百分点记1分，本项最多记3分。
	3分
	

	
	18
	当期入孵实体到期出园率达到80%的得1分，每增加10个百分点记1分，本项最多记3分。
	3分
	

	
	19
	2025年来，孵化成功率达到80%的得1分，每增加10个百分点记1分，本项最多记3分。 
	3分
	

	
	20
	当前入驻商事主体20家的得1分，每增加10家记1分，本项最多记6分。
	6分
	

	
	21
	2025年来，每新增一家商事主体入驻记0.5分，本项最多记5分。
	5分
	

	
	22
	当前入驻商事主体共带动吸纳就业人数（含入驻商事主体法定代表人）达到50人的得1分，每增加10人，记1分。本项最多记10分。
	10分
	

	
	23
	2025年来，基地及入驻商事主体每新增带动1人就业记0.5分，本项最多记5分。
	5分
	

	
	24
	2025年来，基地入驻商事主体新增带动吸纳本市户籍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1人加0.5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25
	2025年来，基地入驻商事主体新增带动吸纳离校2年内大学生就业的1人加0.5分，本项最多记5分。
	5分
	

	发挥示范作用情况（8分）
	26
	示范作用发挥明显。包括引领服务模式创新、服务水平提升、特色服务项目打造、创业服务行业交流和创业典型培育等，每落实一项得0.5分。本项最多记2.5分。
	2.5分
	

	
	27
	2025年来，基地培育企业获得专精特新、小巨人、独角兽、高新技术等荣誉的，每获得一项荣誉计1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28
	创业孵化基地有设立基层党组织的记2分，没有的不记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29
	创业孵化基地有设立就业创业服务站且有运营成效的记1.5分，没有的不记分。
	1.5分
	

	其他（5分）
	30
	基地运营机构诚实守信经营的计1分；若存在失信行为，则不得分。本项最多记1分。
	1分
	

	
	31
	申报材料质量区分A、B、C三个等级，分别记2分、1.5分、1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32
	基地运营情况报告内容及质量区分为A、B、C三个等级，分别记2分、1.5分、1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合计
	100分
	

	工作人员签字
	

	评审人员签字
	


基地确认评分结果（签章）                                    第三方评审机构（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7

创业孵化基地申请表

运营机构（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创业孵化载体基本信息

	创业孵化载体名称
	

	创业孵化载体地址
	

	运营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创业孵化载体类型
	□创业大本营   □众创空间   □科技孵化器   □其他部门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

	孵化载体认定时间
	
	认定部门
	

	创业孵化载体性质
	□事业单位   □企业   □民办非企业单位  □高校  □其他

	面积（㎡）
	
	投资总额（万元）
	

	当前入驻商事主体数
	家
	
	

	当前入驻商事主体共带动吸纳就业人数（含入驻商事主体法人）
	人

	场地产权归属
	□自有         □租用         □无偿使用

	投资主体
	□政府投资     □社会投资     □多元投资

	法人/负责人
	姓名
	
	工作联系人
	姓名
	

	
	电话
	
	
	电话
	

	创业孵化服务内容
（可多选）
	□创业培训  □运营指导  □政策咨询  □风险评估  
□项目推介  □融资支持  □事务代理  □其他                

	声明承诺事项
	本运营机构承诺上述填写内容真实无误，如有不实，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运营机构（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8

创业孵化基地评选认定量化考评表
申报孵化载体名称：                                        
	基本条件

	考评内容
	序号
	考评项目
	是/否

	市级创业孵化基地认定基本条件
	1
	评估时运营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在厦门市注册登记一年以上。依据营业执照注册登记信息判定。依据营业执照注册登记信息判定。
	

	
	2
	评估时当前有固定经营场所，面积不低于800平方米，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完善。依据申请人提供的佐证材料判定。
	

	
	3
	评估时当前入驻商事主体20个及以上。依据商事登记信息和现场核查情况判定。
	

	
	4
	评估时当前入驻商事主体共带动吸纳就业50人（含入驻商事主体法人）及以上。依据就业登记信息、社保信息、3个月以上工资发放银行记录、或3个月以上个税缴纳信息确认，结合现场核查情况判定。
	

	
	5
	同一基地应相对集中，原则上位于同一社区、同一行政村、同一园区或同一门牌号。依据现场核查情况判定。
	

	量化考评

	考评内容
	序号
	考评项目
	基本分值
	评审

记分

	功能制度建设情况（17分）


	1
	基地当前运营状况良好，运营主体资质清晰，基地认定后，基地名称、运营场所、运营机构、运营机构法人等信息变化的，及时向人社部门报告备案的，记1分。
	1分
	

	
	2
	当前运营管理团队专职（在运营机构办理就业登记）服务人员达到3人的记1分，每增加1人加0.5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3
	当前在厦门有固定经营场所，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完善，面积达到800平方米的记1分，每超过300平方米加1分。本项最多记3分。
	3分
	

	
	4
	当前提供给创业者共享的活动场所，如接待区、项目展示区、会议室、休闲活动区、专业设备区等配套服务场地的，每个公共服务场地记1分。本项最多记3分。
	3分
	

	
	5
	2025年来，指导入驻商事主体成功申请税收优惠政策、创业扶持政策、贷款支持、提供代办服务（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税务登记、银行开户）。每提供一项得1分。本项最多记4分。
	4分
	

	
	6
	已建立并落实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如：入孵创业项目评选办法、在孵实体考核办法、物业使用与管理章程、服务项目清单及服务流程、基地工作人员守则等，每落实一项得1分。本项最多记4分。
	4分
	

	入孵优惠政策落实情况（3分）

	7
	2025年来，为入驻孵化项目落实场地租金减免或优惠的得3分，本项最多记3分。
	3分
	

	参与人社部门活动情况（22分）
	8
	2025年来，在人社部门牵头组织的创业大赛活动中每推荐1个项目参赛得1分，推荐项目获奖的每个项目再加1分，本项最多记5分。
	5分
	

	
	9
	2025年来，在人社部门牵头组织的优秀项目评选资助活动中每推荐1个项目参与得1分，推荐项目获得资助的每个项目再加1分，本项最多记5分。
	5分
	

	
	10
	2025年来，在人社部门牵头组织的创业项目推介会活动中每推荐1个项目参与得1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11
	2025年来，在人社部门组织的初创企业经营者能力提升培训活动中推荐1名参训人员得1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12
	2025年来，配合人社部门开展创业服务进基地、基地开放日、基地导师巡诊等活动的，每场得0.5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13
	2025年来，配合人社部门开展创业帮扶活动，帮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开业指导、创业资源推荐对接、创业项目评估诊断、创业跟踪帮扶等，每服务1人得0.5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14
	2025年来，配合人社部门参观调研活动的，每次得1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15
	2025年来，能积极配合人社部门基地信息统计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创业孵化情况（45分）
	16
	当前基地可提供孵化空间达到30家的得1分，每增加10家记1分，本项最多记3分。
	3分
	

	
	17
	当前孵化场所利用率达80%的得1分，每增加10个百分点记1分，本项最多记3分。
	3分
	

	
	18
	当期入孵实体到期出园率达到80%的得1分，每增加10个百分点记1分，本项最多记3分。
	3分
	

	
	19
	2025年来，孵化成功率达到80%的得1分，每增加10个百分点记1分，本项最多记3分。 
	3分
	

	
	20
	当前入驻商事主体20家的得1分，每增加10家记1分，本项最多记6分。
	6分
	

	
	21
	2025年来，每新增一家商事主体入驻记0.5分，本项最多记5分。
	5分
	

	
	22
	当前入驻商事主体共带动吸纳就业人数（含入驻商事主体法定代表人）达到50人的得1分，每增加10人，记1分。本项最多记10分。
	10分
	

	
	23
	2025年来，基地及入驻商事主体每新增带动1人就业记0.5分，本项最多记5分。
	5分
	

	
	24
	2025年来，基地入驻商事主体新增带动吸纳本市户籍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1人加0.5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25
	2025年来，基地入驻商事主体新增带动吸纳离校2年内大学生就业的1人加0.5分，本项最多记5分。
	5分
	

	发挥示范作用情况（8分）
	26
	示范作用发挥明显。包括引领服务模式创新、服务水平提升、特色服务项目打造、创业服务行业交流和创业典型培育等，每落实一项得0.5分。本项最多记2.5分。
	2.5分
	

	
	27
	2025年来，基地培育企业获得专精特新、小巨人、独角兽、高新技术等荣誉的，每获得一项荣誉计1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28
	创业孵化基地有设立基层党组织的记2分，没有的不记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29
	创业孵化基地有设立就业创业服务站且有运营成效的记1.5分，没有的不记分。
	1.5分
	

	其他（5分）
	30
	基地运营机构诚实守信经营的计1分；若存在失信行为，则不得分。本项最多记1分。
	1分
	

	
	31
	申报材料质量区分A、B、C三个等级，分别记2分、1.5分、1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32
	基地运营情况报告内容及质量区分为A、B、C三个等级，分别记2分、1.5分、1分。本项最多记2分。
	2分
	

	合计
	100分
	

	工作人员签字
	

	评审人员签字
	


基地确认评分结果（签章）                                  第三方评审机构（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